工作证明

    兹证明陈晓晴，有效身份证件号码:130983199305180023   ，
自2016年 1月11日开始从事会计工作，自2018年8月至2020年1月在我单位从事统计工作，特此证明。
    本单位承诺证明是真实准确的，仅用于河北省会计人员信息采集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名称：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2020年1月9日
